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1〕4号
申请人：位某某。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

第三人：李某某。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11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1年5月8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11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过重，违反公平正义。2021年2月11日17时，在瓦房店市太阳街道办事处王店村小龙口屯申请人家附近，第三人李某某酒后驾驶车辆超速行驶,差点撞到申请人，申请人在极度气愤的情况下,捡起石头将李某某的车右后门砸出两道凹痕，尔后在争吵中申请人打了李某某一个耳光。经瓦房店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李某某的车辆直接损失为800元。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了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11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申请人行政拘留十四日并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申请人认为是第三人李某某有过错在先,而瓦房店市公安局对申请人处罚过于严重,违反公平正义。申请查清案件事实,重新处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称：一、我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11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2021年2月11日17时许，在瓦房店市太阳街道办事处王店村小龙口屯位某某家道边，因车辆行驶问题，位某某与李某某发生争吵，位某某从地上捡起块石头将李某某的海贝金色大众宝 来车后侧车门砸出两道凹痕，尔后在争吵过程中位某某用手扇了李某某一个耳光，经瓦房店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李某某的海贝金色大众宝来车直接损失价值为800元。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监控视频等证据。因此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对位某某作出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位某某作出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十四日并处罚款二百元。

二、 我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11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程序。

我局依法受理了该行政案件。在执法主体上以及执法地点、执法手段上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我局对该案依法依规行使职权，并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作出正确行政处罚决定。在对位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依法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因此，我局对位某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

三、对违法行为人位某某的行政处罚适当合理，量罚得当。

本案中申请人位某某存在两个违法事实，我局均在法定幅度内进行处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61条第一款规定，对位某某作出拘留十四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与其违法行为相适应。

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综上所述，申请人位某某提出的复议请求，缺乏有力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为此，我局请求瓦房店市人民政府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
第三人未作答复。
经审理查明：2021年2月11日17时许，在瓦房店市太阳街道办事处王店村小龙口屯位某某家道边，因车辆行驶问题，位某某与李某某发生争吵，位某某从地上捡起块石头将李某某的海贝金色大众宝来车后侧车门砸出两道凹痕，尔后在争吵过程中位某某用手扇了李某某一个耳光，李某某未还手。经瓦房店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李某某的海贝金色大众宝来车直接损失价值为800元。被申请人通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证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对位某某作出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位某某作出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十四日并处罚款二百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当事人询问笔录、证人证言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监控视频等。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是法律赋予的职权，其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申请人与第三人李某某因琐事发生争执，动手打了李某某，被申请人根据案件证据、情节对申请人作出拘留七日并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本案中，申请人用石头将李某某的海贝金色大众宝来车后侧车门砸出两道凹痕。经瓦房店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车辆直接损失价值800元。被申请人根据案件证据、情节对申请人作出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适当。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一人有两种以上违法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可以制作一份决定书，分别写明对每种违法行为的处理内容和合并执行的内容。”本案中，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11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位某某作出执行行政拘留十四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上述规定。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11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1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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